
证券代码：000536�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15-015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于2015年3月6

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发布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3月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6日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5日

15∶00至2015年3月6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股权登记日：2015年2月27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7、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8、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2月27日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案名称如下：

1、《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1选举黄洪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选举陈国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3、《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的议案》

4、《关于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5、《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6、《关于制定<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7、《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8、《关于制定<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的议案》

9、《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选举。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于2015年1月13日及2015年2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股东可以现场、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持股凭证；

（3）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委托法人股东的持股凭证。

（4）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

记确认。传真在2015年3月4日17: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来信请寄：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收，邮编：350015（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2、登记时间：2015年3月5日9� :00—11:� 30、 13� :30—17:� 00。

3、登记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陈伟、吴艳菱

（2）电话：0591－88022590

（3）传真：0591－88022061

2、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和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6日9:30-11:30、13:00-15:00，投票程序

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资者投票代码：360536； 投票简称为：华映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360536

华映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2）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1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1.1

选举黄洪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元

1.2

选举陈国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2

元

2

《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

2.00

元

3

《

关于制定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

>

的议案

》

3.00

元

4

《

关于制定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4.00

元

5

《

关于制定

<

对外投资经营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5.00

元

6

《

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6.00

元

7

《

关于制定

<

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7.00

元

8

《

关于制定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2015

年

—

2017

年

）

>

的议案

》

8.00

元

9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9.00

元

10

《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10.00

元

11

《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11.00

元

注：1.01代表对议案1中第1位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1.02代表对议案1中第2位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2.00元代表对议案2进行表决，3.00元代表对议案3进行表决，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

申报。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具体如下：

①、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除议案1外的其他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

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对应申报股数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②、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议案1），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选举票数，即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

表决票数。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股东持有股份数×2，在表决权总数范围内，股东可把表决票集中投给

一位或分散投给两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但投票票数合计不能超过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如下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第

1

位候选人投

X1

票

X1

股

对第

2

位候选人投

X2

票

X2

股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4）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

第一次投票为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3）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4）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5）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6）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即股东代表股份×候

选人人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表决票数超过其持有的有效表决权总数，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

票视为弃权。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报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

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

369999 1.00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可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

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持有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可向深

交所认证中心（网址:http//ca.szse.cn）申请数字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冻结等相关业务。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

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5年3月5日15∶00至2015

年3月6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03）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10）

3、独立董事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的独立意见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

身份证号

：

股东账号

：

持 股 数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 编

：

是否本人参会

：

备 注

：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各项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议案 授权意见

1

、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获得表决权股数

1.1

选举黄洪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

1.2

选举陈国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

2

、 《

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3

、 《

关于制定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4

、 《

关于制定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5

、 《

关于制定

<

对外投资经营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6

、 《

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7

、 《

关于制定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2015

年

—

2017

年

）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8

、

《

关于制定

<

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

理办法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9

、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0

、 《

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11

、 《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2、选举独立董事采取“累积投票制” ；选举独立董事表决权总数＝股东代表股份×候选人人数（本次候

选人数为2人）；股东在选举独立董事时，既可以将所有的表决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以将表决权分散投

票选举数人，但股东投给各候选人的表决权数之和不得超过其表决权总数，否则该项表决作废。

2015年 2 月 28 日 星期六

B5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5—008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消防企业签署收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收购交易完成须待先决条件获达成（或（视乎情况而定）获豁免）后方告作实。先决条件包括（但不限

于）：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代价股份的上市及买卖；香港证监会执行人员授予清洗豁免；保诚出售协议成

为无条件必须执行并完成等（具体请查本公告“四、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的“先决条件”一节）。

一、交易概述

（1）交易背景

2014年11月18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公司” ）、中国消防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消防企业” ，一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号：445））及江

雄先生（“江雄先生” ，中国消防企业的现有控股股东及执行董事）订立一份备忘录，据此，本公司拟向中国

消防企业出售Albert� Ziegler� GmbH（“Ziegler”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下文所提及的“德国齐格勒” ）40%

的股权，而中国消防企业将向本公司发行新股份以作为有关代价（“潜在交易” ），有关新发行的股份将不

少于中国消防企业经扩大后的已发行股份的30%。在潜在交易完成后，Ziegler将由本公司及中国消防企业分

别持有60%及40%的股权。

相关信息请查阅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上披露的公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消防企业签署备忘录的公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消防企业签署备忘录的补充说明公告》（公告编号：【CIMC】2014—047、【CIMC】2014—048）

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2）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5年2月27日，盈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盈亚国际” 或称“买方” ，中国消防企业的一家间接全资附

属公司，作为买方）、CIMC� Top� Gear� B.V.（以下或称“卖方” ，本公司的一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卖

方）、中国消防企业（作为买方责任之担保人）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港）有限公司（“中集（香港）” ，

本公司的一家直接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卖方责任之担保人）订立收购协议。据此，盈亚国际有条件地同意购

买，以及CIMC� Top� Gear� B.V.有条件地同意出售德国齐格勒消防及救援车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

国齐格勒” ）销售股份及德国齐格勒销售贷款，代价为489,428,572港元，并将由中国消防企业按发行价每股

0.4港元向CIMC� Top� Gear� B.V.（或其代名人）配发或发行1,223,571,430股代价股份的形式支付。收购完成

须待若干条件完成后方可作实，其中包括完成保诚出售及香港证监会执行人员授出清洗豁免。

2015年2月27日，万盛科技有限公司（“万盛” ，中国消防企业的一家直接全资附属公司，作为保诚卖

方）与吉祥（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诚买方” ，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作为保诚买方）订

立保诚出售协议。据此，万盛已有条件地同意出售，以及保诚买方已有条件地同意以人民币5,000万元（相当

于约6,250万港元）的现金代价购买保诚股份，即保诚于保诚出售完成日期的全部股本权益。保诚指“保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一家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且为万盛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保诚出售指

万盛根据保诚出售协议向保诚买方建议出售保诚股份。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CIMC� Top� Gear� B.V.及两者任何一方的一致行动人士并未持有任何中国消防

企业股份。收购完成后，CIMC� Top� Gear� B.V.及其一致行动人士将拥有中国消防企业1,223,571,430股股份，

约占中国消防企业经配发及发行代价股份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的30%（假设自本公告日期起直至收购完成止

期间，除发行代价股份外，中国消防企业的已发行股本并无变动）。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收购

守则” ）第26.1条，除非获香港证监会执行人员授予清洗豁免，否则卖方有责任因应收购事项就其及其任何

一致行动人士尚未拥有或未有同意购入的一切已发行中国消防企业股份及其他证券向中国消防企业股东

提出强制性全面收购建议。就此而言，卖方将向香港证监会执行人员提出有关清洗豁免申请。倘香港证监会

执行人员授出清洗豁免，则清洗豁免须（其中包括）经中国消防企业独立股东于中国消防企业特别股东大

会以投票表决方通过，方可作实。获授清洗豁免为收购完成的先决条件，不可豁免。倘未能获授清洗豁免，则

收购事项将不会进行。

（3） 本次交易也可查询本公司与中国消防企业于2015年2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

hk）发布的联合公告。

（4）本次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麦伯良审议通过，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盈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Sea� Meadow� House,� Blackburne� Highway,� (P.O.� Box� 116),�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英属处女群岛)

董事会主席：江清

执照注册号：1530071

注册资本：已发行及缴足资本1美元 (可发行资本50,000美元)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公司名称：中国消防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消防企业” ）

法定地址：Cricket� Square, � Hutchins� Drive, � P.O. � Box� 2681, � Grand� Cayman� KY1-1111, � Cayman�

Islands(开曼群岛)

董事会主席：江雄

执照注册号：CT-114939

注册资本：已发行及缴足资本28,550,000港元 (可发行资本100,000,000港元)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中国消防企业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消防车、生产及销售消防设备、消防系统施工安装及其他业务及投

资。 于本公告日期， 其第一大股东为江雄先生， 持股比例为34.38%； 第二大股东为EH�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持股比例为21.67%。

(2)中国消防企业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13

年

（

经审计

）

2014

年

1-6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836,812 440,898

净利润

（

亏损

）

(161,730) (1,183)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687,623 1,733,448

总负债

602,527 639,501

净资产

1,085,096 1,093,947

（3）中国消防企业不存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名称：德国齐格勒消防及救援车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国齐格勒” ）

成立时间：2013年8月14日

注册地址：德国

注册办事处：Memminger� Str.� 28� Giengen� a.� d.� Brenz

注册资金：13,543,000.00�欧元

董事：栾有钧先生

主营业务：生产及销售消防及救援车辆及相关配件和备件产品，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德国齐格勒为一家由VRB� Vorratsgesellscaften� Gmblt（本公司的独立第三方）于2013年8月14日在德国

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并于2013年11月转让至本集团。 本公司当时收购德国齐格勒仅为进行一项交易

（“2013年收购事项” ），2013年收购事项涉及向Albert� Ziegler� GmbH&Co.KG（“实体” ）之破产管理人收

购若干资产（如固定资产、其他应收款及无形资产）、与雇员及产品保养相关之负债，以及其位于德国、荷

兰、克罗地亚及印尼等地之若干经营中的附属公司的股本权益（统称“已收购的实体资产” ）。已收购的实

体资产是有关研发、生产及销售消防车、特种车、消防泵及其他消防设备的业务。2013年收购事项已于2013

年12月13日完成。德国齐格勒集团（德国齐格勒及其附属公司）为全球领先的消防车生产商之一，主要从事

消防车及特种车、消防泵及其他消防设备的开发、生产及分销，其业务与中国消防企业集团的现有业务一

致。

实体业务于1891年创立，于2011年被破产管理人接管理及继而于2013年被德国齐格勒收购前，一直由

创立实体之家族拥有及营运，其业务记录的历史可追溯至超过50年前。作为全球五大消防车生产商之一，德

国齐格勒集团每年生产超过500台车辆，其高质工艺以及在特制（按客户需求）消防车及消防水泵方面的领

先技术而闻名世界。目前，德国齐格勒集团在欧洲拥有及经营六家生产厂房。

2009年，德国反垄断机关对实体提出若干法律诉讼。该等法律诉讼完结后，由于涉及大额罚款，实体于

2011年8月申请破产。自申请破产后，实体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营运由破产管理人接管，而该破产管理人为

独立于中国消防企业及卖方的第三方。2013年12月13日，德国齐格勒透过破产管理人举行的公开拍卖中以5,

889万欧元（相当于约5.182亿港元）自实体购得上文所述之已收购之实体资产。2013年收购事项的代价乃经

相关各方作公平磋商后达致，并已参考（其中包括）实体的基本业务前景和发展潜力。实体自2013年收购事

项后并未开展任何业务经营，但仍然存在。

相关信息可查阅2013年11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CIMC】2013—046）及在香港联

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2）德国齐格勒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欧元千元

2013

年

08

月

14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2,811

营业利润

287

净利润

6,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0

2013

年

8

月

14

日

（

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总资产

13 100,285

总负债

0 63,779

净资产

13 36,506

应收款项总额

0 19,89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

讼与仲裁事项

）

0 0

注：德国齐格勒2014年度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根据香港收购合并守则，披露德国齐格勒未经审计的

2014年财务数据可能构成盈利预测，故本公告暂不披露德国齐格勒2014年财务数据。待合适时机，本公司将

披露德国齐格勒2014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四、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日期

2015年2月27日

订约方

（i）盈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买方）

（ii）CIMC� Top� Gear� B.V.（作为卖方）

（iii）中国消防企业（作为买方责任之担保人）

（iv）中集（香港）（作为卖方责任之担保人）

将于收购的资产

根据收购协议，买方已有条件地同意购买，以及卖方已有条件地同意出售德国齐格勒销售股份及德国

齐格勒销售贷款。德国齐格勒销售股份相当于德国齐格勒于收购完成日期时40%的股本权益，而德国齐格勒

销售贷款相当于德国齐格勒于收购完成时尚欠卖方所有金额的40%。于收购协议日期，德国齐格勒尚欠卖方

约2,590万欧元，因此有关数额的40%约为1,036万欧元。

代价

收购代价为489,428,572港元，须由中国消防企业于收购完成时以每股0.4港元的发行价向卖方（或其代

名人）配发及发行1,223,571,430股缴足股本的代价股份支付。

厘定收购代价的基准

收购代价主要按德国齐格勒集团最近的财政状况、德国齐格勒欠卖方的金额以及在卖方管理及控制下

德国齐格勒集团的未来业务前景而厘定。当中亦已参考卖方过往收购组成德国齐格勒集团的资产及负债而

支付的约5,889万欧元（相当于约5.182亿港元）及相关的成本。

代价股份

于本公告日期， 中国消防企业已发行股份为2,855,000,000股。1,223,571,430股代价股份相当于中国消防

企业现有已发行股本约42.86%以及经配发及发行代价股份扩大后的中国消防企业已发行股本约30.00%（假

设自本公告日期起直至收购完成日期止期间，除发行代价股份外，中国消防企业的已发行股本并无变动）。

代价股份一经配发及发行，将与于配发及发行代价股份当日已发行的中国消防企业股份在所有方面享

有同等地位，包括有权收取所有在配发及发行代价股份当日或以后可能宣派、作出或派付的所有股息及分

派。

卖方将向香港证监会执行人员申请豁免其因收购事项而须强制向中国消防企业股东提出全面收购中

国消防企业全部已发行股份及其他中国消防企业证券的责任。

发行价

每股中国消防企业股份发行价0.4港元较：

（i）中国消防企业股份于2015年2月27日（“最后交易日” ）在香港联交所所报收市价每股0.67港元折

让约40.30%；

（ii）中国消防企业股份于截至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止最后五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平均收市

价每股0.66港元折让约39.39%；

（iii）中国消防企业股份于截至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止最后十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平均收

市价每股0.65港元折让约38.46%；

（iv）中国消防企业股份于截至最后交易日（包括该日）止最后三十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平均收

市价每股0.58港元折让约31.03%；

（v）中国消防企业股东应占的未经审核综合资产净值每股中国消防企业股份约0.46港元（根据2014年

6月30日中国消防企业股东应占未经审核综合资产净值约人民币10.54亿元（相当于约13.175亿港元）及于

本公告日期已发行2,855,000,000股中国消防企业股份计算）折让约13.04%。

发行价乃收购协议各方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当中已参考（其中包括）（i）中国消防企业股份之现行市

价；（ii）中国消防企业集团的财务表现；及（iii）市场现况。

先决条件

收购完成须待以下条件获达成（或（视乎情况而定）获豁免）后方告作实：

（i）买方信纳就德国齐格勒集团的资产、负债、营运及事务所进行的尽职调查结果；

（ii）卖方信纳就中国消防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营运及事务所进行的尽职调查结果；

（iii）卖方、德国齐格勒及中集（香港）各自已就收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取得一切所需同意及

批准；

（iv）买方及中国消防企业各自已就收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取得一切所需同意及批准；

（v）买方收到由买方委任的法律顾问（包括（但不限于）德国法律顾问）以买方信纳的格式及内容发

出的法律意见，确认德国齐格勒集团旗下成员为有效存在；

（vi）中国消防企业独立股东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及收购守则的规定，于中国消防企业第二次特别股东大

会通过决议案批准收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配发及发行代价股份以及清洗豁免；

（vii）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代价股份的上市及买卖；

（viii）香港证监会执行人员授予清洗豁免；

（ix）收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不会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06（6）条被视作反收购；

（x）保诚出售协议成为无条件必须执行并完成；

（xi）买方根据收购协议所作出的保证仍为真实、准确且并无误导成份；

（xii）卖方根据收购协议所作出的保证仍为真实、准确且并无误导成份；

（xiii）德国齐格勒集团任何成员公司自收购协议日期起并无重大不利变动；及

（xiv）除收购协议所披露者外，中国消防企业集团任何成员公司自收购协议日期起并无重大不利变动。

买方可随时通过向卖方发出书面通知豁免上文第（i）、(xii)及(xiii)项所载的条件。卖方可随时通过向买

方发出书面通知豁免上文（ii）、(xi)及(xiv)项所载的条件。除上述者外，收购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可豁免上文所

载的任何条件。

倘上述任何条件未能于2015年6月30日（或收购协议订约方可能书面协定的较后日期）中午12时正获

达成或豁免（视乎情况而定），收购协议将告终止，除于协议终止前已有的违约（如有）所产生的责任外，收

购协议各订约方毋须再就有关协议向另一方承担任何责任。

完成

收购完成将于收购协议所有先决条件获达成（或（视乎情况而定）获豁免）后第十个营业日（或买方及

卖方可能协定的其他日期）达成。

卖方作出的特别保证

卖方向买方及中国消防企业声明及保证：

（i）于收购完成当日，德国齐格勒集团的资产净值应不少于2,900万欧元。为厘定德国齐格勒集团的资

产净值，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倘买方不信纳卖方就厘定德国齐格勒集团资产净值所提供

的证明文件，且协议各方未能于收购完成当日起30日内达成共识，则买方有权提名一名独立德国会计师，根

据德国或德国齐格勒集团成员公司的相关司法管辖权区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厘定德国齐格勒集团于收购

完成当日的资产净值。如资产净值少于保证金额，卖方须于厘定德国齐格勒集团于收购完成当日的资产净

值后5个营业日内，以现金向买方支付差额的40%。

（ii）受限于本公司的相关规则及规例、组织章程细则及相关内部程序，于收购完成后，卖方应根据中国消防

企业的营运资金需求，为中国消防企业安排不少于人民币1.8亿元的银行授信以支持其业务发展；及

（iii）于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在中国的消防车业务的一切建议投资或收购必须优先透过中国消防企业

进行。本公司可按当时的市场利率向中国消防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助其完成投资并购项目。

买方作出的特别保证

买方向卖方及中集（香港）声明及保证，于收购完成当日，中国消防企业集团的资产净值（于保诚出售

完成及派息（如有）后）应不少于人民币4.5亿元。为厘定中国消防企业集团的资产净值，卖方有权要求买方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倘卖方不信纳买方就厘定中国消防企业集团净资产而提供的证明文件，且协议各方未

能于收购完成当日起30日内达成共识，则卖方有权提名一名独立香港会计师，根据香港或中国消防企业集

团成员公司的相关司法管辖权区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厘定中国消防企业集团于收购完成当日的资产净值。

如资产净值少于保证金额，买方须于厘定中国消防企业集团于收购完成当日的净资产后5个营业日内，以现

金向卖方支付差额的42.86%。

买方进一步向卖方保证，（i）中国消防企业董事会将由五名执行董事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ii）

买方将促使中国消防企业董事会于紧随收购完成后召开董事会会议，以酌情考虑委任三名新任董事（将由

卖方提名），其中一名须提名为中国消防企业的主席。提名权利仅为收购协议项下之一项合约条款，属一次

性质。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中国消防企业为一家上市公司，在生产及销售消防车行业拥有良好声誉及雄厚客户基础。于收购完成

时，本公司将取得中国消防企业的控股权益，并同时维持其于德国齐格勒集团的控股权益。本公司认为，收

购事项为公司扩大其在全球消防市场的市场覆盖率，并为整合其全球消防相关业务奠定基础的重要策略行

动。本公司亦相信，收购事项将使公司通过德国齐格勒集团与中国消防企业集团之间的合作带来潜在协同

效益，由此可逐步降低成本及改善合并后业务的产品组合。

交易对价乃交易各方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并已考虑中国消防企业及德国齐格勒的财务表现、市场现状

及基本业务前景和发展潜力。本公司认为交易对价是合理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占本公司截至2013年12月31日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89%。由于交易对价与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相比较小，因此本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基于上文所述，本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乃符合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六、备查文件

1、收购协议；

2、Ziegler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5-003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138,935,552.08 823,430,809.29 38.32%

营业利润

92,386,084.89 24,814,087.07 272.31%

利润总额

170,473,669.24 99,327,494.66 7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7,995,309.44 85,353,012.14 61.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7 0.20 3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1% 7.51%

上升

1.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539,724,334.30 2,233,524,570.61 5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769,556,107.12 1,201,006,235.76 47.34%

股 本

572,779,007.00 442,566,560.00 2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09 2.71 14.02%

注：1、本表数据是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3、报告期内，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271号文《关于核准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的批复》核准，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向原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130,212,447股，

发行价格为3.61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上述股票于2014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配

股事项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442,566,560股增加至572,779,007股。2014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

507,672,783.50股，2014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按此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报告期内营业

收入上升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4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亦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戴巍、会计机构负责人吴蔚蔚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5-028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8,390,749,485.41 40,409,034,903.14 19.75%

营业利润

-53,582,015.36 1,012,676,045.12 -105.29%

利润总额

32,762,750.46 1,048,668,184.60 -9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74,411.37 784,444,254.03 -96.2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3 0.79 -9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18.47% -17.8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8,936,572,543.20 12,007,502,224.82 -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24,433,831.98 4,607,435,965.79 -6.14%

股 本

999,100,000.00 999,1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33 4.61 -6.07%

注：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39,074.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75%；实现营业利润-5,358.20万元，

利润总额3,276.2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27.44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105.29%、96.88%、

96.27%。

以上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1)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市场竞争激烈，渠道利润空间降低，产品毛利率下

降；(2)经营规模扩大，导致资金占用增加，同时资金成本大幅度上升，财务费用增加；(3)公司开展移动转售业

务，战略投入，成本增加。

2.�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公司总资产893,657.25万元，较上年末减少25.58%，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加快

产品销售，年末采购减少所致。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32,443.38万元，较上年末减少6.14%，减少的

主要原因系利润分配， 以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支付的对价大于享有深圳市彩梦科技有限公司合并日账

面所有者权益减少资本公积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已于2015年1月31日披露了《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500万元~2,5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超过前次预计的业绩，系期后销售退货低于预期所

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5-021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下午15:00开始；

（2）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

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山市兴中道18号财兴大厦北座六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陈爱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16,785,

61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6.366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516,242,474股，占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96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9人，代表本公司股份数共543,140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8%。

4、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4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937,43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15%。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长助理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612,55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730%；

反对765,96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82%；

弃权407,1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788%。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764,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3270%；

反对765,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3983%；

弃权40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2747%。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612,55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730%；

反对768,46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87%；

弃权404,6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783%。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764,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3270%；

反对768,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062%；

弃权4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2669%。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三）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49,4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608%；

反对777,3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504%；

弃权458,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888%。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701,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1293%；

反对777,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338%；

弃权45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4369%。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99%；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6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260%；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652%。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3.《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与发行价格》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1,172,2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2268%；

弃权102,5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1,172,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3.6703%；

弃权10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0.3209%。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4.《发行数量》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99%；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6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260%；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652%。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815,8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579%；

弃权458,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888%。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815,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5544%；

弃权45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4369%。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6.《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813,3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574%；

弃权461,4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893%。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813,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5466%；

弃权46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4447%。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7.《上市地点》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99%；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6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260%；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652%。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8.《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99%；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6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260%；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652%。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9.《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785,2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519%；

弃权489,5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785,2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586%；

弃权4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327%。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10.《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0,9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3%；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99%；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6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87%；

反对774,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260%；

弃权49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652%。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2,55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7%；

反对771,16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92%；

弃权501,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71%。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4,3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139%；

反对771,1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146%；

弃权50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715%。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五）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1,0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4%；

反对772,7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495%；

弃权501,9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71%。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8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91%；

反对772,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194%；

弃权50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715%。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案）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15,511,01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4%；

反对785,104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1519%；

弃权489,50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数的0.0947%。

其中，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0,662,8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96.0091%；

反对785,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2.4583%；

弃权48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1.5327%。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古勇、郑建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15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主体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中山公用2015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中山公用2015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